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行政及製播大樓清潔維護合約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公共電視大樓之清潔維護工作交由甲方承攬，經雙方協議同意訂立本承攬合約，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清潔維護範圍：為座落台北市康寧路3段75巷50號、70號、100號及周邊景觀區等。

(1) 室內部分：

Ａ棟：全棟大樓(共十三層，地下四層、地上九層、屋頂層)，出租面積除外(如註記之範圍)，及各樓層之樓梯間及電梯間。

Ｂ棟：全棟大樓(共十層，地下二層、地上八層、屋頂層)，及各樓層之樓梯間及電梯間。

Ｃ棟：全棟大樓(共十層，地下三層、地上七層、屋頂層)，及各樓層之樓梯間及電梯間。

以上總計約為15,689坪。

               註記：Ａ棟出租面積為２樓部份面積，６樓全部樓層，９樓部分面積，共計約678坪。

(2) 庭園面積：Ａ棟景觀區約1,280坪，Ｂ、Ｃ棟景觀區約1,650坪，

（包括庭園排水溝清理疏通、花草整理、盆栽維護、雜草清除每２個月至少刈草１次）。

 (三)清潔維護含垃圾處理作業。

第二條、工作項目及規定：

甲方應依乙方訂定之「清潔作業規範」所訂清潔項目經常及定期清潔工作方式、作業次數等內容履行之。

第三條、工作時間

甲方應負責指派人員依排定之時間到場工作，原則以每日上午七時至下午十七時為工作時間，對行政大樓、製播大樓實施日常作業及定期作業，並應於乙方上班期間隨時保持所負責清潔處所之清潔維護。另於乙方假日期間，甲方應指派人員負責保持維護範圍之清潔。

第四條、清潔材料及工具

(一)清潔材料：清潔工作時所需之清潔材料均由甲方自行負責。如硬光腊、洗淨劑、消毒水、防鏽油、擦銅油、皮革保護油、塑膠袋。

(二)清潔工具：如電動打腊機、真空吸塵機、玻璃清潔刷、抹布、掃帚等及其它有關全部清潔用具均由甲方自備。

(3) 大樓洗手間所使用之衛生紙、擦手紙、洗手皂水等悉由乙方供給，由甲方人員按需要領用放置。

(四)為配合甲方履行合約之需要，乙方應提供甲方指派人員聯絡場所、儲藏室，以儲放設備及器材以利作業，且應無償供給甲方電源、水源以利工進。

第五條、承包金額：

(1) 每月為新台幣　　　　　　　　　　　　元整（含稅）。

(2) 在合約期間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調整承包金額，惟目前Ｃ棟派駐一人，屆時全棟使用時再增派一人，承包金額將按比率調整。

第六條、付款辦法：

(1) 乙方每月應付甲方之費用，由甲方於次月初，出具統一發票，經乙方檢查清潔工作合格後,於月底給付之。
(2) 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請求預支。

(3) 乙方如須增減工作項目或清潔面積時，得按實際所增減工作項目或清潔面積與甲方辦理議價，惟增減工作費用，如未超過承包金額月單價之百分之一，則不予辦理增減事宜。
(4) 立約商應按月給付在乙方工作人員薪資(包括逾時工作費用等)，否則視為違約行為，乙方並取得代位求償權將甲方應給付予在乙方工作人員薪資於當月應付款中主動扣除，給付予在乙方工作人員。甲方不得異議。

第七條、驗收：

(1) 甲方須依照乙方訂定之「清潔作業規範」規定作業，並每日填記作業日誌。

(2) 乙方得隨時要求甲方提供資料，並得依作業日誌要求甲方改進作業方式或作業標準，甲方不得異議。

(3) 乙方管理部門得隨時邀約甲方會同檢查各清潔處所之各項工作，倘檢查有不合格之處，甲方應立即處理之。若覆驗發現仍未改善，則以不合格處理，甲方不得異議。

第八條、專業協力廠商：

(一)本合約附則「清潔作業規範」垃圾處理所指，係由甲方負責將垃圾分類集中裝袋，並委託合格清除機構代理清理，甲方為執行業務需專業協力廠商配合工作時，應先將廠商專業資料報請乙方核備同意後實施。

(二)甲方若為合格清除機構，得自行清理之。
(三)甲方執行業務如違反廢棄物清理之相關法令規定，所造成之損害賠償或其他法律責任，概由甲方負責，必要時乙方得比照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第九條、罰則與終止合約辦法：

(一)甲方若未依「清潔作業規範」施作，經乙方以書面資料紀錄為「不合格」處理時，乙方得每次扣罰甲方當月承包總金額之千分之五。本項罰鍰乙方得由甲方應得價款中扣除，甲方不得異議。

(二) 合約期間，「不合格」次數累積滿五次以上時，乙方有權認為甲方管理不善，得逕行終止合約，甲方不得異議

(三)甲方在履行合約中，如有違背本合約事項、或乙方認為甲方管理不善、或有不能繼續履行本合約責任之虞時，乙方得經三次書面警告，甲方仍未改善，乙方得終止本合約。因終止合約致乙方有損害時，得請求甲方賠償，甲方不得異議。

(四)本合約第四條所定之材料、工具如品質不良，經乙方要求，甲方應立即改善，如甲方在乙方通知期限內未行改正，乙方得以「不合格」處理。

(五) 甲方應自設工作人員簽到紀錄，乙方可隨時抽查，如有缺失，第一次提出警告，若有三次警告仍未改善且情況嚴重者，乙方得視同一次「不合格」處理。

第十條、作業管理

(一)甲方於平日須派常駐清潔工作人員十名(例假日工作人員二名)，及指派領班一名（負責指揮工作、連絡及常駐於辦公大樓擔任清潔維護工作督導）。乙方如有特殊情況需求時（如颱風、突發災變、清潔大掃除等），甲方應就乙方提出之需要，增派人員支援，其計酬方式得依每人（工資／日）　
　　　　　　　元(含稅)辦理。

(二)甲方不得使用外勞，對遴派人員之從業資格、服務態度、身體健康狀況等，須謹慎審查，並先將名冊、體格檢查表或健康檢查表等送乙方同意後始得工作，遇有調動時亦同，名冊格式如下：職別、姓名、年齡、籍貫、住址、身份證號碼、備註，並附一吋正面半身照片。
(三)甲方遴派之人員須聽從乙方督導人員之工作指示，並遵守乙方所有一切管理及安全規定，如有不當經勸止不聽，則乙方可通知甲方另派人員接著。

(四)甲方對其指派工作人員之安全調查，應負完全責任，如有違反及一切不當行為，除依法追究外，甲方應負連帶責任。

(五)甲方所雇清潔人員之一切保險、福利概由甲方按規定辦理，乙方不負擔任何給予。

(六)為辦公場所安全管理之需要，甲方工作人員於執行任務時應一律穿著清潔公司制服，並為工作安全起見，工作人員作業時，甲方應發給工作所需之適當安全護具，供為佩用。

(七)甲方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工具應確時實施定期檢查與保養。

(八)甲方遴派人員因工作而發生意外傷害時，概由甲方負責，與乙方無涉。

第十一條、損害賠償：

甲方工作人員如有損害乙方財物或他人權益時，甲方應負賠償或恢復原狀或其他法律責任。其賠償金額得由乙方應支付甲方之費用抵償。抵償不足時，甲方應立即賠償，不得異議。

第十二條、保證：
(一)甲方簽定本合約書時，應繳新台幣壹拾伍萬元作為保證金（現金），交付乙方以擔保本合約之履行。甲方如有違約情事，乙方得不經催告逕予扣抵或沒收。

(二)本保證金於合約期滿，甲方辦清手續後，乙方憑據無息退還甲方。

第十三條、合約有效期間：

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四條、合約續約：合約期滿，乙方合於左列情事者，得優先續約一年。

【一】
未違反合約第九條終止合約約定者。

【二】
工作續效或特殊工作表現獲甲方肯定者。

【三】
雙方工作配合良好無重大事故發生者。

第十五條、合意管轄法院：

如因本合約之履行發生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六條、本合約書乙式參份，自甲、乙雙方簽章之日起生效，並由甲方執存壹份，乙方執存貳份以為憑證（印花由雙方各自貼銷）。
立約人：

	甲方
	：
	

	統一編號
	：
	

	代表人
	：
	

	電話
	：
	

	戶籍地址
	：
	


	甲方連帶

保證人
	：
	

	身分證

字號
	：
	

	電話
	：
	

	戶籍地址
	：
	


	乙方
	：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統一編號
	：
	01012145

	代表人
	：
	馮賢賢

	電話
	：
	（02）2633-2000

	地址
	：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75巷50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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